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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49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融飛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王融飛於民國111年3月6日20

時許，前往黃亭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之

0之住處內，因故與黃亭瑋發生口角，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

之犯意，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黃亭瑋之右臉頰，致

黃亭瑋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

二、案經黃亭瑋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

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證據等語

（見本院卷第5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

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

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

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

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

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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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其為告訴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及其於案發時

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等情，固不爭執，惟矢口否

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其沒有傷害告訴人

的意思，其只是要去找兒子討論事情而已，其承認有輕輕觸

碰到告訴人的肩膀，但沒有觸碰到她的臉部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為告訴人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核與告訴人所述相符，是此部

分首堪信為真實。

（二）次查，被告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並

與其子王世緯、告訴人等，為了房子、金錢等事情，發生

口角，被告於同日20時19分7秒許，先衝撞其子王世緯，

嗣於20時19分33秒許，即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

到告訴人的右臉頰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指述

明確（見警卷第9頁、偵卷第28頁），核與現場目擊證人

王世緯於警詢時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8頁），並有現

場監視器光碟1份、及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1

張在卷可參（見偵卷證物袋、警卷第27頁下方）。此外，

復有檢察官勘驗上開光碟之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偵

卷第29頁），並經原審審理中當庭播放（見原審卷第93

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信為真實。

（三）嗣告訴人於同日22時45分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就醫，經醫師診斷後，受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

並有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

斷書1份附卷足佐(見警卷第21至22頁)，是被告上開以其

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告訴人右臉頰之行為，與告訴

人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結果間，乃具有因果關係等

情，亦堪予認定。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提出另張20時19分33秒之監視器翻拍照片

（見本院卷第13頁），主張其只有碰觸到告訴人之肩膀、

未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云云。然查，被告所提出之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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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至多僅能證明在其以手快速推擠、碰觸告訴人之右

臉頰後，即遭證人王世緯出手阻擋，將其手向上撥開之當

下，自無從僅以此照片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再查，被告於20時19分33秒許，先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

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後，證人王世緯隨即介入兩人

中間阻擋，但被告竟於20時19分35秒許，再手持木棍高舉

過頭，作勢揮動欲打告訴人，幸經證人王世緯再次阻擋被

告施暴，亦有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

第27頁下方、第29頁上方）。顯見被告當時主觀上確有傷

害告訴人之故意，應堪認定，故被告上訴意旨空言主張其

並無傷害告訴人之故意云云，自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憑

採。

（六）另被告上訴意旨再以告訴人驗傷時間為2小時後，然從影

片告訴人持玩具毆打被告身體之畫面觀之，告訴人右臉頰

與左臉頰顏色無異，顯見當時仍未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

害，且從監視器畫面觀之，被告左手拿著手機，亦無大力

揮打告訴人右臉的動作，且當時被告僅有作勢揮動手上棍

子，左手雖曾碰觸告訴人，然是被告往前推王世緯右手而

碰觸到告訴人，非直接毆打告訴人，告訴人右臉頰傷勢是

否被告所造成，顯屬有疑云云。然查，告訴人提出之驗傷

診斷書，是其經醫師診斷後，認其右臉頰受有「挫傷壓

痛」之傷害，並非是右臉頰「表面紅腫」，自無從以監視

器畫面中告訴人左、右臉頰之顏色，即認告訴人並無受有

上開傷害。再者，被告當時左手雖有持手機，然其當時確

有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並非

只有碰觸到肩膀等情，既已如前述，故告訴人右臉頰所受

之上開傷勢，自為被告所造成者，要屬無疑。是被告上開

所辯，均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

　　按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

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

文。查告訴人曾為被告之子太太，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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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直系姻親關係，而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成員，故被告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屬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

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以此部分傷害犯行，仍僅論

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參、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以本案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姻

親關係，本應以互敬、互重之態度相待，竟因不滿告訴人之

態度，不思理性解決問題，即恣意於告訴人年幼子女在旁之

情形下（見原審卷第75頁下方相片），出手傷害已懷有身孕

之告訴人（分見警卷第15、18頁筆錄），致告訴人受有前揭

傷害，殊為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兼

衡其自陳學歷為專科畢業後，大學四年級肄業之智識程度，

曾於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亦曾為食品飲料之經銷商，現因高

血壓、○○症、糖尿病等疾病沒有工作，每週急診3次，無

收入、與太太、女兒同住，女兒生病視力比較弱在治療（見

原審卷第97頁）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

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

違誤，且已詳就與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相關因子，基於行為

責任原則，而為整體之評價及綜合之考量，始為量刑，經整

體觀察，原審判決之量刑亦屬妥適，並無逾越法定範圍或有

偏執一端或失之過重等罪責不相當之不當情形，並符比例原

則。是本件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傷害犯行，然其

所辯，均無可採，業經本院論駁如上。至被告其他上訴意旨

主張本件起因是告訴人先口出惡言、咒罵被告，告訴人亦有

拿地上玩具捶打被告身體，顯見兩人勢均力敵，被告於警詢

對其所知均坦承不諱，原審逕認定被告否認犯行，毫無悔

意，且被告患有○○罪，原審未探究，亦有量刑評價不足之

缺失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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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刑偵字第1110198654號卷

2、偵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卷

3、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91號卷

4、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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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融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9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融飛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王融飛於民國111年3月6日20時許，前往黃亭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之0之住處內，因故與黃亭瑋發生口角，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黃亭瑋之右臉頰，致黃亭瑋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
二、案經黃亭瑋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證據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其為告訴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及其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等情，固不爭執，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其沒有傷害告訴人的意思，其只是要去找兒子討論事情而已，其承認有輕輕觸碰到告訴人的肩膀，但沒有觸碰到她的臉部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為告訴人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核與告訴人所述相符，是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二）次查，被告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並與其子王世緯、告訴人等，為了房子、金錢等事情，發生口角，被告於同日20時19分7秒許，先衝撞其子王世緯，嗣於20時19分33秒許，即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指述明確（見警卷第9頁、偵卷第28頁），核與現場目擊證人王世緯於警詢時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8頁），並有現場監視器光碟1份、及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1張在卷可參（見偵卷證物袋、警卷第27頁下方）。此外，復有檢察官勘驗上開光碟之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9頁），並經原審審理中當庭播放（見原審卷第9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信為真實。
（三）嗣告訴人於同日22時45分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後，受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並有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附卷足佐(見警卷第21至22頁)，是被告上開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告訴人右臉頰之行為，與告訴人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結果間，乃具有因果關係等情，亦堪予認定。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提出另張20時19分33秒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13頁），主張其只有碰觸到告訴人之肩膀、未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云云。然查，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照片，至多僅能證明在其以手快速推擠、碰觸告訴人之右臉頰後，即遭證人王世緯出手阻擋，將其手向上撥開之當下，自無從僅以此照片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再查，被告於20時19分33秒許，先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後，證人王世緯隨即介入兩人中間阻擋，但被告竟於20時19分35秒許，再手持木棍高舉過頭，作勢揮動欲打告訴人，幸經證人王世緯再次阻擋被告施暴，亦有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7頁下方、第29頁上方）。顯見被告當時主觀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故意，應堪認定，故被告上訴意旨空言主張其並無傷害告訴人之故意云云，自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六）另被告上訴意旨再以告訴人驗傷時間為2小時後，然從影片告訴人持玩具毆打被告身體之畫面觀之，告訴人右臉頰與左臉頰顏色無異，顯見當時仍未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且從監視器畫面觀之，被告左手拿著手機，亦無大力揮打告訴人右臉的動作，且當時被告僅有作勢揮動手上棍子，左手雖曾碰觸告訴人，然是被告往前推王世緯右手而碰觸到告訴人，非直接毆打告訴人，告訴人右臉頰傷勢是否被告所造成，顯屬有疑云云。然查，告訴人提出之驗傷診斷書，是其經醫師診斷後，認其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並非是右臉頰「表面紅腫」，自無從以監視器畫面中告訴人左、右臉頰之顏色，即認告訴人並無受有上開傷害。再者，被告當時左手雖有持手機，然其當時確有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並非只有碰觸到肩膀等情，既已如前述，故告訴人右臉頰所受之上開傷勢，自為被告所造成者，要屬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按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曾為被告之子太太，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曾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直系姻親關係，而屬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成員，故被告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以此部分傷害犯行，仍僅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參、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以本案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姻親關係，本應以互敬、互重之態度相待，竟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不思理性解決問題，即恣意於告訴人年幼子女在旁之情形下（見原審卷第75頁下方相片），出手傷害已懷有身孕之告訴人（分見警卷第15、18頁筆錄），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殊為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兼衡其自陳學歷為專科畢業後，大學四年級肄業之智識程度，曾於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亦曾為食品飲料之經銷商，現因高血壓、○○症、糖尿病等疾病沒有工作，每週急診3次，無收入、與太太、女兒同住，女兒生病視力比較弱在治療（見原審卷第97頁）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詳就與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相關因子，基於行為責任原則，而為整體之評價及綜合之考量，始為量刑，經整體觀察，原審判決之量刑亦屬妥適，並無逾越法定範圍或有偏執一端或失之過重等罪責不相當之不當情形，並符比例原則。是本件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傷害犯行，然其所辯，均無可採，業經本院論駁如上。至被告其他上訴意旨主張本件起因是告訴人先口出惡言、咒罵被告，告訴人亦有拿地上玩具捶打被告身體，顯見兩人勢均力敵，被告於警詢對其所知均坦承不諱，原審逕認定被告否認犯行，毫無悔意，且被告患有○○罪，原審未探究，亦有量刑評價不足之缺失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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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融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49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融飛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
    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王融飛於民國111年3月6日20時
    許，前往黃亭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之0之住
    處內，因故與黃亭瑋發生口角，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
    ，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黃亭瑋之右臉頰，致黃亭瑋
    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
二、案經黃亭瑋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
    ，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證據等語（見
    本院卷第5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
    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
    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
    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
    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
    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其為告訴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
    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及其於案發時間
    ，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等情，固不爭執，惟矢口否認
    有何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其沒有傷害告訴人的
    意思，其只是要去找兒子討論事情而已，其承認有輕輕觸碰
    到告訴人的肩膀，但沒有觸碰到她的臉部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為告訴人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
      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38頁），核與告訴人所述相符，是此部分
      首堪信為真實。
（二）次查，被告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並
      與其子王世緯、告訴人等，為了房子、金錢等事情，發生
      口角，被告於同日20時19分7秒許，先衝撞其子王世緯，
      嗣於20時19分33秒許，即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
      到告訴人的右臉頰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指述
      明確（見警卷第9頁、偵卷第28頁），核與現場目擊證人
      王世緯於警詢時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8頁），並有現
      場監視器光碟1份、及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1
      張在卷可參（見偵卷證物袋、警卷第27頁下方）。此外，
      復有檢察官勘驗上開光碟之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偵
      卷第29頁），並經原審審理中當庭播放（見原審卷第93頁
      ），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信為真實。
（三）嗣告訴人於同日22時45分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就醫，經醫師診斷後，受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
      並有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
      斷書1份附卷足佐(見警卷第21至22頁)，是被告上開以其
      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告訴人右臉頰之行為，與告訴
      人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結果間，乃具有因果關係等
      情，亦堪予認定。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提出另張20時19分33秒之監視器翻拍照片
      （見本院卷第13頁），主張其只有碰觸到告訴人之肩膀、
      未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云云。然查，被告所提出之上開
      照片，至多僅能證明在其以手快速推擠、碰觸告訴人之右
      臉頰後，即遭證人王世緯出手阻擋，將其手向上撥開之當
      下，自無從僅以此照片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再查，被告於20時19分33秒許，先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
      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後，證人王世緯隨即介入兩人
      中間阻擋，但被告竟於20時19分35秒許，再手持木棍高舉
      過頭，作勢揮動欲打告訴人，幸經證人王世緯再次阻擋被
      告施暴，亦有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
      第27頁下方、第29頁上方）。顯見被告當時主觀上確有傷
      害告訴人之故意，應堪認定，故被告上訴意旨空言主張其
      並無傷害告訴人之故意云云，自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憑
      採。
（六）另被告上訴意旨再以告訴人驗傷時間為2小時後，然從影
      片告訴人持玩具毆打被告身體之畫面觀之，告訴人右臉頰
      與左臉頰顏色無異，顯見當時仍未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
      害，且從監視器畫面觀之，被告左手拿著手機，亦無大力
      揮打告訴人右臉的動作，且當時被告僅有作勢揮動手上棍
      子，左手雖曾碰觸告訴人，然是被告往前推王世緯右手而
      碰觸到告訴人，非直接毆打告訴人，告訴人右臉頰傷勢是
      否被告所造成，顯屬有疑云云。然查，告訴人提出之驗傷
      診斷書，是其經醫師診斷後，認其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
      」之傷害，並非是右臉頰「表面紅腫」，自無從以監視器
      畫面中告訴人左、右臉頰之顏色，即認告訴人並無受有上
      開傷害。再者，被告當時左手雖有持手機，然其當時確有
      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並非只
      有碰觸到肩膀等情，既已如前述，故告訴人右臉頰所受之
      上開傷勢，自為被告所造成者，要屬無疑。是被告上開所
      辯，均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
三、論罪：
　　按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
    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
    文。查告訴人曾為被告之子太太，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曾有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直系姻親關係，而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成員，故被告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屬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
    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以此部分傷害犯行，仍僅論
    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參、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以本案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姻
    親關係，本應以互敬、互重之態度相待，竟因不滿告訴人之
    態度，不思理性解決問題，即恣意於告訴人年幼子女在旁之
    情形下（見原審卷第75頁下方相片），出手傷害已懷有身孕
    之告訴人（分見警卷第15、18頁筆錄），致告訴人受有前揭
    傷害，殊為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兼
    衡其自陳學歷為專科畢業後，大學四年級肄業之智識程度，
    曾於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亦曾為食品飲料之經銷商，現因高
    血壓、○○症、糖尿病等疾病沒有工作，每週急診3次，無收
    入、與太太、女兒同住，女兒生病視力比較弱在治療（見原
    審卷第97頁）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
    誤，且已詳就與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相關因子，基於行為責
    任原則，而為整體之評價及綜合之考量，始為量刑，經整體
    觀察，原審判決之量刑亦屬妥適，並無逾越法定範圍或有偏
    執一端或失之過重等罪責不相當之不當情形，並符比例原則
    。是本件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傷害犯行，然其所
    辯，均無可採，業經本院論駁如上。至被告其他上訴意旨主
    張本件起因是告訴人先口出惡言、咒罵被告，告訴人亦有拿
    地上玩具捶打被告身體，顯見兩人勢均力敵，被告於警詢對
    其所知均坦承不諱，原審逕認定被告否認犯行，毫無悔意，
    且被告患有○○罪，原審未探究，亦有量刑評價不足之缺失云
    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刑偵字第1110198654號卷 2、偵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卷 3、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91號卷 4、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融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9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融飛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王融飛於民國111年3月6日20時許，前往黃亭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之0之住處內，因故與黃亭瑋發生口角，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黃亭瑋之右臉頰，致黃亭瑋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
二、案經黃亭瑋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證據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其為告訴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及其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等情，固不爭執，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其沒有傷害告訴人的意思，其只是要去找兒子討論事情而已，其承認有輕輕觸碰到告訴人的肩膀，但沒有觸碰到她的臉部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為告訴人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核與告訴人所述相符，是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二）次查，被告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並與其子王世緯、告訴人等，為了房子、金錢等事情，發生口角，被告於同日20時19分7秒許，先衝撞其子王世緯，嗣於20時19分33秒許，即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指述明確（見警卷第9頁、偵卷第28頁），核與現場目擊證人王世緯於警詢時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8頁），並有現場監視器光碟1份、及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1張在卷可參（見偵卷證物袋、警卷第27頁下方）。此外，復有檢察官勘驗上開光碟之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9頁），並經原審審理中當庭播放（見原審卷第9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信為真實。
（三）嗣告訴人於同日22時45分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後，受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並有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附卷足佐(見警卷第21至22頁)，是被告上開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告訴人右臉頰之行為，與告訴人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結果間，乃具有因果關係等情，亦堪予認定。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提出另張20時19分33秒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13頁），主張其只有碰觸到告訴人之肩膀、未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云云。然查，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照片，至多僅能證明在其以手快速推擠、碰觸告訴人之右臉頰後，即遭證人王世緯出手阻擋，將其手向上撥開之當下，自無從僅以此照片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再查，被告於20時19分33秒許，先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後，證人王世緯隨即介入兩人中間阻擋，但被告竟於20時19分35秒許，再手持木棍高舉過頭，作勢揮動欲打告訴人，幸經證人王世緯再次阻擋被告施暴，亦有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7頁下方、第29頁上方）。顯見被告當時主觀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故意，應堪認定，故被告上訴意旨空言主張其並無傷害告訴人之故意云云，自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六）另被告上訴意旨再以告訴人驗傷時間為2小時後，然從影片告訴人持玩具毆打被告身體之畫面觀之，告訴人右臉頰與左臉頰顏色無異，顯見當時仍未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且從監視器畫面觀之，被告左手拿著手機，亦無大力揮打告訴人右臉的動作，且當時被告僅有作勢揮動手上棍子，左手雖曾碰觸告訴人，然是被告往前推王世緯右手而碰觸到告訴人，非直接毆打告訴人，告訴人右臉頰傷勢是否被告所造成，顯屬有疑云云。然查，告訴人提出之驗傷診斷書，是其經醫師診斷後，認其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並非是右臉頰「表面紅腫」，自無從以監視器畫面中告訴人左、右臉頰之顏色，即認告訴人並無受有上開傷害。再者，被告當時左手雖有持手機，然其當時確有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並非只有碰觸到肩膀等情，既已如前述，故告訴人右臉頰所受之上開傷勢，自為被告所造成者，要屬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按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曾為被告之子太太，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曾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直系姻親關係，而屬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成員，故被告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以此部分傷害犯行，仍僅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參、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以本案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姻親關係，本應以互敬、互重之態度相待，竟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不思理性解決問題，即恣意於告訴人年幼子女在旁之情形下（見原審卷第75頁下方相片），出手傷害已懷有身孕之告訴人（分見警卷第15、18頁筆錄），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殊為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兼衡其自陳學歷為專科畢業後，大學四年級肄業之智識程度，曾於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亦曾為食品飲料之經銷商，現因高血壓、○○症、糖尿病等疾病沒有工作，每週急診3次，無收入、與太太、女兒同住，女兒生病視力比較弱在治療（見原審卷第97頁）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詳就與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相關因子，基於行為責任原則，而為整體之評價及綜合之考量，始為量刑，經整體觀察，原審判決之量刑亦屬妥適，並無逾越法定範圍或有偏執一端或失之過重等罪責不相當之不當情形，並符比例原則。是本件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傷害犯行，然其所辯，均無可採，業經本院論駁如上。至被告其他上訴意旨主張本件起因是告訴人先口出惡言、咒罵被告，告訴人亦有拿地上玩具捶打被告身體，顯見兩人勢均力敵，被告於警詢對其所知均坦承不諱，原審逕認定被告否認犯行，毫無悔意，且被告患有○○罪，原審未探究，亦有量刑評價不足之缺失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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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融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9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融飛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王融飛於民國111年3月6日20時許，前往黃亭瑋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之0之住處內，因故與黃亭瑋發生口角，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黃亭瑋之右臉頰，致黃亭瑋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
二、案經黃亭瑋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證據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並經本院依法進行調查，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其為告訴人黃亭瑋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及其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等情，固不爭執，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及犯意，辯稱：其沒有傷害告訴人的意思，其只是要去找兒子討論事情而已，其承認有輕輕觸碰到告訴人的肩膀，但沒有觸碰到她的臉部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為告訴人之前公公，二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核與告訴人所述相符，是此部分首堪信為真實。
（二）次查，被告於案發時間，有前往告訴人之上開住處內，並與其子王世緯、告訴人等，為了房子、金錢等事情，發生口角，被告於同日20時19分7秒許，先衝撞其子王世緯，嗣於20時19分33秒許，即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指述明確（見警卷第9頁、偵卷第28頁），核與現場目擊證人王世緯於警詢時證述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8頁），並有現場監視器光碟1份、及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1張在卷可參（見偵卷證物袋、警卷第27頁下方）。此外，復有檢察官勘驗上開光碟之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9頁），並經原審審理中當庭播放（見原審卷第9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信為真實。
（三）嗣告訴人於同日22時45分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就醫，經醫師診斷後，受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並有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附卷足佐(見警卷第21至22頁)，是被告上開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告訴人右臉頰之行為，與告訴人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結果間，乃具有因果關係等情，亦堪予認定。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提出另張20時19分33秒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13頁），主張其只有碰觸到告訴人之肩膀、未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云云。然查，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照片，至多僅能證明在其以手快速推擠、碰觸告訴人之右臉頰後，即遭證人王世緯出手阻擋，將其手向上撥開之當下，自無從僅以此照片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再查，被告於20時19分33秒許，先以其持手機的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的右臉頰後，證人王世緯隨即介入兩人中間阻擋，但被告竟於20時19分35秒許，再手持木棍高舉過頭，作勢揮動欲打告訴人，幸經證人王世緯再次阻擋被告施暴，亦有現場監視器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7頁下方、第29頁上方）。顯見被告當時主觀上確有傷害告訴人之故意，應堪認定，故被告上訴意旨空言主張其並無傷害告訴人之故意云云，自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六）另被告上訴意旨再以告訴人驗傷時間為2小時後，然從影片告訴人持玩具毆打被告身體之畫面觀之，告訴人右臉頰與左臉頰顏色無異，顯見當時仍未有右臉頰挫傷壓痛之傷害，且從監視器畫面觀之，被告左手拿著手機，亦無大力揮打告訴人右臉的動作，且當時被告僅有作勢揮動手上棍子，左手雖曾碰觸告訴人，然是被告往前推王世緯右手而碰觸到告訴人，非直接毆打告訴人，告訴人右臉頰傷勢是否被告所造成，顯屬有疑云云。然查，告訴人提出之驗傷診斷書，是其經醫師診斷後，認其右臉頰受有「挫傷壓痛」之傷害，並非是右臉頰「表面紅腫」，自無從以監視器畫面中告訴人左、右臉頰之顏色，即認告訴人並無受有上開傷害。再者，被告當時左手雖有持手機，然其當時確有以其持手機之左手推擠、碰觸到告訴人之右臉頰，並非只有碰觸到肩膀等情，既已如前述，故告訴人右臉頰所受之上開傷勢，自為被告所造成者，要屬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按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曾為被告之子太太，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曾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直系姻親關係，而屬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成員，故被告傷害告訴人之犯行，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是以此部分傷害犯行，仍僅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參、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以本案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姻親關係，本應以互敬、互重之態度相待，竟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不思理性解決問題，即恣意於告訴人年幼子女在旁之情形下（見原審卷第75頁下方相片），出手傷害已懷有身孕之告訴人（分見警卷第15、18頁筆錄），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殊為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兼衡其自陳學歷為專科畢業後，大學四年級肄業之智識程度，曾於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亦曾為食品飲料之經銷商，現因高血壓、○○症、糖尿病等疾病沒有工作，每週急診3次，無收入、與太太、女兒同住，女兒生病視力比較弱在治療（見原審卷第97頁）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詳就與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相關因子，基於行為責任原則，而為整體之評價及綜合之考量，始為量刑，經整體觀察，原審判決之量刑亦屬妥適，並無逾越法定範圍或有偏執一端或失之過重等罪責不相當之不當情形，並符比例原則。是本件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傷害犯行，然其所辯，均無可採，業經本院論駁如上。至被告其他上訴意旨主張本件起因是告訴人先口出惡言、咒罵被告，告訴人亦有拿地上玩具捶打被告身體，顯見兩人勢均力敵，被告於警詢對其所知均坦承不諱，原審逕認定被告否認犯行，毫無悔意，且被告患有○○罪，原審未探究，亦有量刑評價不足之缺失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素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卷宗清單 1、警卷：南市警五刑偵字第1110198654號卷 2、偵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383號卷 3、原審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91號卷 4、本院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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